应届毕业生离校后应征入伍的后续工作

领取了审核盖章过的《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毕业离校后，其他后续工作如下：

1、 大约2014年7月上中旬，持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申请表》和《登记表》（此前学院写好鉴定意见盖好章，替代入伍政审）到户籍所在地（或学校所在地）兵役部门报名应征；

2、 一旦被批准入伍，请及时由批准入伍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分别在《申请表》审核栏盖章；
3、 毕业生入伍后，在2014年9月底前，请将到入伍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和资助中心盖章审核后的《申请表》，与《入伍通知书》、《入伍批准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复印件一起，用特快专递（EMS）寄送我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文苑路1号南京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邮编：210023）。请务必入伍当年完成上述申报手续，自2014年起，上级相关部门有可能不接受隔年申报。
4、 2014年10月后，学校将上述材料报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由省级资助中心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后，开展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等后续工作。

学校相关咨询电话：

资助中心：025-85891236      人武部：025-85891715
